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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服务需求说明

一、项目名称：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劳务派遣费项目

二、预算金额：294.84 万元

三、服务期：一年（服务期满后可视供应商的履约和服务情况选择续签一年，续签次数不超

过 2 次。）

四、服务地点：石景山区上庄大街 6号

五、服务内容：

1、本项目共需劳务派遣人员 36 名。初步人员岗位设置、任职条件及工作内容详见《劳

务派遣人员岗位设置及人员要求明细》（见附件）。

2、供应商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涉及派遣员工的劳动关系事宜：劳务派遣人员的

招聘，人员工资、加班费、奖金、社保、公积金的核算，工资、加班费、奖金等的发放，社

保及公积金的缴纳，派遣员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关系的接续、转移、费用报销及工伤申

报、领取、劳动纠纷处理、员工培训、工会等相关工作。

3、供应商应与派遣到采购人工作的员工建立劳动关系，依法与员工签订期限两年（含）

以上的《劳动合同》或一年（含）以上《劳务协议》，并为员工办理相关的劳动关系手续。

应在劳务派遣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将与派遣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（或劳务协议）复印件

加盖公章后提供给采购人留存。

4、供应商应按照劳务派遣协议的约定，在收到采购人支付的费用后，按时足额向派遣

员工支付工资和其他相关费用。未经采购人同意，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名目扣除被派遣员工的

工资及其他相关费用。

5、供应商必须在与派遣员工签订《劳动合同》或《劳务协议》之前，对派遣员工进行

岗前培训、技能和安全培训。

6、供应商应于每月 10 日前完成派遣人员的工资、社保、公积金等费用支付后，向采购

人提供上一自然月派遣人员缴纳社保、公积金、发放工资等费用的支付明细表并加盖公章交

采购人备案。供应商应分别向采购人开具劳务派遣管理费、代发工资、社保、公积金等费用

发票。

7、采购人有权在派遣期间对派遣员工实行日常管理，对不符合劳务派遣协议约定及/

或采购人员工管理制度方面规定的派遣员工，采购人有权退回供应商。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

派遣员工进行考核，对于考核合格的，双方共同盖章确定派遣人员花名册；供应商更换花名

册内人员，需经采购人同意，共同修订花名册并经双方盖章确认。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派遣员

工，采购人有权退回供应商，且无需代为支付经济补偿金等费用。派遣员工若损害了采购人

的利益及/或使采购人受到经济损失时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。供应商应在

采购人退回派遣员工后 2个工作日内，根据采购人的需要重新派遣符合约定条件的员工。

8、未经采购人同意，供应商不得擅自更换劳务派遣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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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劳务派遣管理费以实际派遣人员人数和服务时长计算。

10、供应商负责招聘的人员，应于采购人将招聘信息发给供应商后 1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

招聘，每个招聘岗位提供的候选人应为招标岗位人数的 3倍。

11、供应商需安排 1-2 名项目经理，专门负责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劳务派遣人员项目

服务，每月至少上门服务 1-2 次，每次半天。

12、供应商应每月向劳务派遣人员发放上一月的工资条，工资条应列明劳务派遣人员姓

名、应发工资、实发工资、养老保险个人扣除数、医疗保险个人扣除数、失业保险个人扣除

数、住房公积金个人扣除数、个人所得税缴纳数及采购人通过供应商发放的其他费用。

13、供应商必须接收全部目前在岗人员，并妥善处理好人员所涉及的一切法律风险。

14、供应商应具有类似项目的经验，同时具有人员招聘、人员培训、人员测评等能力；

并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，能提供本项目所需的所有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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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劳务派遣人员岗位设置及人员要求明细

一、各岗位人员数量

序号 岗位类型 聘用人数小计(人)

1 行政辅助人员 5

2 修墓工 13

3 保洁员 12

4 厨师 6

总计 36

二、任职条件及工作内容

（一）行政辅助人员

1.任职要求：

1）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本人无政治历史问题，无违法

犯罪记录；

2）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作风正派；

3）大专及以上学历；

4）身心健康，年龄 18 周岁以上；

5）踏实认真，性格开朗，沟通力强；

6）敢于迎接挑战、抗压力强、积极完成领导交赋的工作任务；

7）office 使用熟练，尤其对 Excel、Word 熟练使用；

8）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。

2.工作内容：

1）协助科室领导完成工作；

2）负责公文的撰写、报表的汇总及上报；

3）协助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；

4）遵守职业道德，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培训，不得迟到、早退，严格遵守考勤制

度。

（二）修墓工

1.任职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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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本人无政治历史问题，无违法

犯罪记录；

2）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作风正派；

3）身心健康，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；

4）有一定的文字书写、语言表达、组织协调能力；

5）熟练掌握本岗位业务技能，团结协作，吃苦耐劳。

2.工作内容：

1）修墓工根据主管部门下发的修墓施工通知单，在主管人员的具体安排下负责墓穴的

施工与石料组装；

2）严格丈量碑基尺寸，搞好碑料的色泽搭配，做到整体布局美观、合理；

3）按规定要求施工，保障质量。家属如有特殊要求时，认真听取家属意见，以便及时

修正，防止返工造成浪费；合理用料，妥善保管好备用辅料；

4）家属办理安葬、合葬业务时要保证操作规范，文明施工。密封墓穴必须做到坚实牢

固；

5）遵守职业道德，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培训，不得迟到、早退，严格遵守考勤制

度。

（三）保洁员

1.任职要求：

1）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本人无政治历史问题，无违法

犯罪记录；

2）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作风正派；

3）身心健康，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；

4）有一定的文字书写、语言表达、组织协调能力；

5）吃苦耐劳，不怕脏不怕累，对工作认真负责。

2.工作内容：

1）负责公墓办公楼内公共区域、领导办公室、会议室、办公楼前院等的卫生清扫工作。

2）卫生清扫时做到不动不看他人桌上物品，不翻不动室内物品。

3）做到保洁区内地面、窗台、楼梯扶手清洁，垃圾及时清理无遗留，厕所无异味，无

污迹；楼道墙壁、玻璃定期清理干净；墓区内无杂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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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遵守公墓各项规章制度，坚守岗位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。爱护室内外各种设施，

对生产工具合理使用，妥善保管，注意节水节电。

5）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严格遵守考勤制度与劳动纪律。上满勤、干满点，随时接受监督

检查。

（四）厨师

1.任职要求：

1）政治思想素质好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全心全

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；

2）事业心、责任感强，热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，具有吃苦耐劳、无私奉献的精神

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，勤奋敬业、乐于奉献；

3）遵纪守法，服从安排，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；

4）持有健康证；

5）熟练掌握基本面点、主食，以及家常菜肴的制作方法；

6）具有食品相关专业工作经历者，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。

2.工作内容：

1）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，工作时，穿好工作服、带好工作帽，严

禁带戒指、手镯、保证食品卫生；

2）生熟用具分开使用，并有标识，加工完的食品与半成品隔离存放，防止交叉感染；

3）按食谱要求进行炒菜，适合大众就餐口味，定量炒菜，避免浪费。合理使用原料、

调料、降低成本，不做腐烂变质食品，达到就餐职工人员的满意；

4）使用后的笼屉、蒸箱、面案使用完后进行清洗。锅灶、炊具干净整洁，地面每日刷

冲，菜墩每日消毒一次和面机、切面机、电饼铛、蒸箱等，每日用后进行清理，一周保养一

次，确保正常运行；

5）严格遵守电气机械设备操作规程，保证安全；

6）根据客饭通知单，按标准制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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